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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
镇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底部基础，发展镇域经济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的自觉行动，也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万源现代化建设底部支撑的必然要求。2025年11月10日，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达州市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各县（市、区）要主动靠前发力，研究推动本地重点镇发展的激励政策”。
万源市全面贯彻落实达州市各项决策部署，提前谋划、开局争先，紧扣达州市“一方案、一措施、一办法”部署要求，紧密结合万源实际，及时研究制定《万源市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十条激励细则（送审稿）》。该细则围绕权限下放、项目落地、要素保障、主体培育等方面系统施策，形成了一套有力有效的政策“组合拳”，为激发镇域发展活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二、起草过程
10月2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挺同志主持召开万源市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会，认真听取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开展情况汇报，深入分析研判未来镇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全市上下高度重视，根据《达州市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十三条激励细则》，组织相关部门（单位）多次开展专题研究讨论，就激励细则提出措施建议，经过反复修改完善，形成了《万源市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十条激励细则（送审稿）》。
三、主要内容
《万源市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十条激励细则（送审稿）》主要从强化体制机制保障、支持下放管理权限、加大项目落地支持、优先保障土地要素、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支持企业降本增效、培育保障人才队伍、鼓励盘活闲置资产、积极创建试点示范10个方面制定激励措施。市本级财政按照每镇（街）每年30万元标准单列镇域经济发展专项工作经费并纳入预算，其余资金依据行业属性由市财政局会同各行业部门核实后按程序落实支持。
1

